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双11时的预售满减抽奖等促销活动该怎么申
报缴税？

产品名称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双11时的预售满减抽奖
等促销活动该怎么申报缴税？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随着“双11”的到来，各路商家也纷纷推出花样繁多的优惠促销活动，常见的就是预售、买赠、满减和
抽奖了。

那么，不同的促销活动中商家的税款该如何计算呢？

提前预售

比如“定金膨胀”、“提前预售”等等，其实本质上都是是商家采用预收款的方式销售货物。

01增值税

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生产工期超过12个月的大型机械
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当天。

02企业所得税

销售商品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在发出商品时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

若消费者预付的定金在合同约定中有“双倍膨胀”等特殊属性，属于折扣销售，按规定开具发票后，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作为折扣部分的定金膨胀金额可以减除。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
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57号）条

买一赠一

比如“买一送一”、“付二发三”、“买就送”等促销方式，在税法规定中是一种实物折扣方式。

企业以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
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

消费满减

比如“跨店满减”、“领券立减”、“满XX减XX”等活动，这些在税法规定中属于商业折扣式促销。

01增值税

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
征收增值税。

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是指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
发票上的“金额”栏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

未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注明折扣额，而仅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折扣额的，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
中减除。

02企业所得税

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而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价格扣除属于商业折扣，商品销售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
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政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折扣额抵减增值税应税销售额问题通知》（国税函〔2010〕56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3〕154号）第二条第（二
）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条第（五）
项

赠送礼品、抽奖

比如“关注有奖”、“分享抽奖”、赠送礼品“抽奖”等等行为，则属于视同销售。

另外，除了这些情况外，还有这些行为也
都属于视同销售→《提个醒！这些情况都属于视同销售！别忘了交税！》

01增值税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即为视同销售货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yNTAxNDk5MA==&mid=2247526223&idx=1&sn=936c7028ced16b1f03453db6d0cb3629&chksm=fa26a5eecd512cf8f04ea7e0c958efb18b9d39e1193760cfb2847423f9f3fbc207cd569739a6&scene=21#wechat_redirect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纳税人有条例第七条所称价格明显偏低并
无正当理由或者有本细则第四条所列视同销售货物行为而无销售额者，按下列顺序确定销售额：

（一）按纳税人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二）按其他纳税人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

（三）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组成计税价格的公式为：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

02企业所得税

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
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
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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